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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研提計畫作業流程
(含科技部及科技部以外等政府部門之計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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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提計畫作業流程

一、作業流程

二、依計畫徵求機關分兩部分

（一）科技部以外等政府部門之計畫

（二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

核定
簽約
請款

申請
【變更】
經費

執行期限
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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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申請計畫注意事項

(一)請務必依校內公告截止期限完成計畫申請。

(二)請將助理人員納保費用列入計畫經費規劃

補助機關 人員類別 費用 報支項目

科技部 專任助理
兼任助理
臨時人員

雇主負擔之
勞保、健保、
勞工退休
金(離職儲金) 

及二代健保
補充保費

業務費

教育部 專任助理
兼任助理

雇主負擔之
勞保、健保、
勞工退休金
(離職儲金) 

及二代健保
補充保費

人事費

工讀生 業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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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以外等政府部門
之計畫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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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本校科技部以外等政府部門之計畫作業流程

公
告

申
請

核
定

簽約
請款

變
更

結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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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內容 承辦單位
公文線上簽核流程設定

會辦單位
（順序）

決行人員

1.公告 校內電子公佈欄、研發處網站/電子報 研發處

2.申請
(或投標用印)

函送計畫申
請書

無
經費預算表

系(所)發函 研發處 研發長

有
經費預算表

無
自籌款/配合款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

有
自籌款/配合款

無
敘明經費來源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校長

有
敘明經費來源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

***統一由校推薦申請者，則由研發處彙整發文

3.核定
核定補助 系(所)收文 研發處→主計室 校長

不予補助 系(所)收文 研發處 研發長

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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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內容 承辦單位
公文線上簽核流程設定

會辦單位
（順序）

決行人員

4.簽約請款

系所

僅函送領據 系(所)發函 出納組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

僅函送合約書或協議書
*合約書/協議書用印請以簽案辦理*

系(所)發函 研發處→主計室 校長

同時函送領據及合約書(或協議書)等文件 系(所)發函
研發處→出納組
→主計室

校長

補助機關

函復撥款事宜 系(所)收文 出納組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

函復合約書備查 系(所)收文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

函復合約書備查及撥款事宜 系(所)收文
出納組→主計室
→研發處

研發長

5.變更

系所
函請補助機關同意變更
*教育部部分經費變更項目為校內審核-請填
校內申請表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

補助機關
函復同意變更（補助期間、註銷補助等）系(所)收文 研發處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

函復不同意變更（補助期間、註銷補助等）系(所)收文 研發處 研發長

6.結案

僅函送各類報告（含期中、期末報告等） 系(所)發函 研發處 研發長

僅函送經費收支結算表 系(所)發函 主計室 主計主任

同時函送期末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 系(所)發函 研發處→主計室 校長

作業流程圖（接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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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
作業流程

（含計畫結案管理措施）



9

報告大綱

本校專題計畫作業流程(104.11.02)           

本校經費結報、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報支
管理措施(103.11.1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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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
作業流程

一、計畫申請

二、計畫核定

三、計畫簽約、請撥款

四、助理人員進用(人事室)

五、計畫經費核銷(主計室)

六、計畫變更

七、計畫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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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申請

研發處
轉知訊息
及期限

科技部
公告計畫徵求

師長線上
送出申請

系所列印
申請名冊
送研發處

方式一：
1.校內電子公布欄
2.研發處網站、研發電子報

方式二：
公文轉知計畫徵求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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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規定送件時間及校內受理截止時間規範原則如下:
(計畫申請之截止日期接依校內截止日期為準，逾時不候)

(1)科技部同時規定申請人線上送出時間(含建議線上送出時間)及學校送

件時間者：

以科技部規定線上送出時間為校內受理截止期限。

(2)科技部僅規定學校公文送件時間(不限於郵戳為憑、發文日期或送達者)：

校內受理截止期限為科技部規定期限之前3個工作日。

(如科技部規定學校期限為7/31，校內期限即為7/28) 

(3)遇不同性質之徵求計畫，校內截止期限仍依個案公告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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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核定

研發處
mail通知

計畫主持人

科技部
函知計畫核定

主計室依
核定清單
建立計畫
編號

計畫主持人
執行計畫

計畫主持人至科技部
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
簽署「執行同意書」
(不需列印紙本)

聘任助理
核銷經費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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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計畫簽約、請撥款

研發處辦理
第1期、第2期
經費請款

單一年度計畫

研發處辦理第1年
第1期、第2期
經費請款

多年期計畫
多年期計畫-第

2、3年請款
(見下頁說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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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多年期研究計畫-第2、3年請款

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
個月(通常為5月底前)，上傳
期中進度報告

1.審核期中報告
2.發文通知學校得請撥經費

收文並mail通知計畫主持人填
報「經費支用明細報告表」

1.填報「經費支用明細報告表」
1式3份
2.正本1份送研發處

計畫主持人

計畫主持人

科技部

研發處

重要

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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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清單總表：
顯示繳交報告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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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助理人員進用

(人事室網站：計畫助理專區)

五、計畫經費核銷

(主計室網站：經費核銷須知/計畫經費核銷)

*為配合兼任助理納保事宜，申請人於編列研究計畫預算時，請將兼任研

究助理及臨時人員勞健保及勞退金費用一併列入經費規劃。

*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及臨時人員衍生雇主負擔之勞保、健保、勞工退休

金(離職儲金) 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均由「業務費」項下報支。

http://hr.ntnu.edu.tw/download/download.html
http://www.ntnu.edu.tw/accwww/fund1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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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計畫變更

(一)屬「科技部」審核權限

1.科技部系統線上變更
2.列印申請表(核章)

單位主管核章

送研發處

1.補助項目新增：
如原未核定業務費、國外差旅
費、新增研究設備費(累計逾5
萬元)

2.經費流用：
累計流出＞50%或
累計流入＞50%

(備註：研究設備費累計流入＞
50%，但流入後總額在新臺幣5
萬元以下者，仍屬校內審核)

3.其他：執行機關、計畫執行
期限、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
參訪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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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計畫變更

(一)屬「執行機構(校內)」審核權限

1.科技部系統線上變更
2.列印申請表(免核章)
3.「本校計畫變更申請表」
(核章)

單位主管核章

送人事室或主計室

1.支出用途變更：
於原核定總經費項下之
(1)業務費(耗材、圖書、雜項)
(2)設備項目變更/增列
(3)國外差旅費：人員、次

數、地點、出席之會議…
2.經費流用：
(1)累計流出≦50%且

累計流入≦50%
(2)研究設備費累計流入>原

核定金額之50%，但流入
後總額在新臺幣5萬元以
下

(3)新增研究設備費累計金額
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

3.國外差旅費出國種類
所屬一級單位主管代判

(如:學院院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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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計畫結案

(一)成果報告繳交

1.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科技部「學術研發
服務網」，在「執行中計畫」作業區，就欲結
案之計畫，點選【報告繳交】圖示。

2.上傳後由科技部審查(務必點選繳交送出)。

(二)經費報銷(主計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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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校經費結報、研究成果報告
繳交及經費報支管理措施

一、依據(註：國科會於103.3.1改制為科技部)

(一)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

管理措施(國科會101年12月6日函)

項目 辦理期限 逾期未辦理者

期末報告
及出國心
得報告

執行期滿後
三個月內

1.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。
2.超過6個月以上：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50%。
3.超過1年以上：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、扣除未結案之
補助經費、調降本校補助計畫管理費比例。

多年期計
畫期中進
度報告

各年計畫執
行期滿前二
個月

1.國科會得隨時主動通知終止計畫執行。
2.超過各年執行期限始繳交，不予回溯通知請撥下一年
款項。

經費結報 執行期滿後
三個月內

1.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。
2.超過6個月以上：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50%。
3.超過1年以上：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、扣除未結案之
補助經費、調降本校補助計畫管理費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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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校經費結報、研究成果報告
繳交及經費報支管理措施

(二)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24、
25條有關經費虛報、浮報等規定。

1.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，應依補助用途支用對各項支出
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

2.各項支出憑證經科技部認定虛報、浮報者，按情節輕重追
回全部或部分研究經費，或追回執行機構管理費，額度為
浮報虛報總額一倍至三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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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校管理措施(103年11月14日函) 

本案係配合前國科會公告之規定研擬旨揭管
理措施，主要包括三方面：

(一)計畫結案

(二)經費報支

(三)管理機制

貳、本校經費結報、研究成果報告
繳交及經費報支管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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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計畫結案

項目 處理方式

研究成果
報告繳交

1.研究發展處發函各單位提醒計畫主持人依規定
線上繳交。
2.配合科技部來函催告轉知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。

經費結報 1.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，完
成計畫經費核銷作業。
2.逾執行期限滿五個月未完成者，將不再受理經
費核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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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費報支

1.學校每年將舉辦專題研究計畫業務說明會，增
進師長、研究助理等人員對相關規定之瞭解。

2.計畫經費報支須依科技部相關法規及政府有關
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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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管理機制

倘師長未依規定辦理計畫結案或經費核銷
單據不實致科技部追繳經費及扣除本校下期計
畫撥款金額時，實嚴重影響學校權益，故本校
將依下列措施辦理。

1.自本校被追繳或扣除計畫經費(含管理費)當年度起
算，三年內暫停受理該師長申請研究發展處各項
補獎助經費案件。

2.各計畫被追繳或扣除之相關款項(含管理費)，通知
該師長自行負擔並依程序辦理繳回本校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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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，敬請指教


